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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 

《醫療事故關懷實務案例解析》新書出版，歡迎洽詢 

 

前言 

近年來，醫療糾紛頻傳，對醫療人員從業意願、產業健全發展及病人權益均有負面影

響。多年來醫事人員與醫療機構在處理醫療爭議方面，累積許多寶貴的智慧與經驗，財

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在醫事、法律、社工、心理等各界專家協助下，蒐集編寫《醫療

事故關懷實務案例解析》。 

本書之編寫參考哈佛談判模式，著眼於問題、利益、選項、標準等四要素，分析每一

件醫療爭議的爭議所在、病人需求、利益、解決方案及可供參考的標準，以觀察個案爭

議處理過程的得與失，可作為未來處理類似爭議之借鏡。 

本書每則教案處理方式雖因個案情形不同，未必能完全援用，但藉由爭議過程相關分

析，讀者吸取案例經驗時，將能掌握學習重點，了解爭議處理之模式；又案例科別及爭

議類型多元廣泛，提高教案的實用性，能成為醫療爭議處理人員手上好用的工具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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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閱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/D91Nn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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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 

<<醫療事故關懷實務案例解析>> 訂購單 
訂購日期   年   月   日 

訂購人基本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以下皆為必填欄位 

訂購方式 

  匯款（匯款手續費由訂購人支付） 

帳號：00150-22-11241-7-2 元大銀行-景美分行(銀行代號 806)； 

戶名：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 

匯款成功後請 email 或傳真本訂購單及匯款證明予本會 
E-mail：tdrf@tdrf.org.tw  傳真：(02)2358-4098 

基本資料 

個人訂閱 

姓名：       （請詳閱注意事項內『個人資料保護法』的告知事項） 

連絡電話：（日）            （手機）            

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機構訂閱 

機構名稱（全銜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人：     連絡電話：（日）         （手機）            

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發票 二聯式發票 公司抬頭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收件人

資料 

收件人姓名 
 

收件人電話 
市話：                  

手機：                  

收件地址 
□□□－□□ 

 

國內 

訂閱書名 工本費 數量 合計金額 

醫療事故關懷實務案例解析 

(超過 100 本另有折扣，請洽本會 02-2358-7343#303) 
每本 200   

總金額 

□請確認付款金額及服務費(本會開發票)。 

運費：購買 1-10 本 65 元、11-50 本 80 元、50-100 本 110 元，101 本以上免運費。 

 

訂閱金額           元＋運費     元＝           元 

注意

事項 

 匯款(ATM)後請連同匯款證明及本訂購單傳真至 02-2358-4098，傳真後請來電 02-2358-7343#303 確認訂單，謝謝配合。本訂單所有資料僅供統

計使用，絕不對外流通。 

 訂單匯款確認後，除特殊原因外將於 7 天內出貨。 

 消費者保護法： 

第 18 條 企業經營者為郵購買賣或訪問買賣時，應將其買賣之條件、出賣人之姓名、名稱、負責人、事務所或住居所告知買受之消費者。 

第 19 條 郵購或訪問買賣之消費者，對所收受之商品不願買受時，得於收受商品後七日內，退回商品或以書面通知企業經營者解除買賣契約，

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價款。郵購或訪問買賣違反前項規定所為之約定無效。契約經解除者，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間關於回

復原狀之約定，對於消費者較民法第二百五十九條之規定不利者，無效。 

第 19-1 條 前二條規定，於以郵購買賣或訪問買賣方式所為之服務交易，準用之。 

 個人資料保護法，本會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事項： 

本會蒐集您個人資料之目的係為購書作業之執行，並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，僅在前開目的作業期間與必要範圍內蒐集、處理與利用。

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您可以透過書面行使以下權利： 

一、查詢或請求閱覽本人之個人資料。             二、請求製給本人個人資料之複製本。      三、請求補充或更正本人之個人資料。 

四、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。   五、請求刪除本人之個人資料。 

基於上述原因，本會需蒐集、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，如您選擇不提供或提供不完全時，基於購書作業與發票款項開立之必要性，將無法完成

購書所需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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